
南 瑤 宮 信 徒 子 女 獎 學 金 申 請 書 

期    別 
108 學年度 

第 2 學期 
學生姓名  就讀學校 彰化縣立明倫國中 

科系年級     年    班 
( ) 研究所碩士班、( )大學含專科四、五年級﹑( ) 高中、( )高職含五年制專一、二、三年級 

( ) 國中或初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!請於(v)內勾上所屬科別 

    查南瑤宮信徒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確未享有公費待遇或任何其他獎學金，適合 貴宮信徒子女獎學金規定，玆

檢具有關文件申請撥發獎學金，敬請查核惠准俾助勉學，實感德便。 

    謹    呈 

彰化市長兼南瑤宮管理人     林     鈞鑒 

附件：在學成績證明書乙份或學業成績表正本（影印本應由學校加蓋證明章）、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。 

附註： (1)學業成績：碩士、大學（含專科 4、5年級,不含空中補校、在職專班、假日進修班、學分班）、 

 高職（含五年制專一、二、三年級）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，高中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， 

 國中或初中平均九十分以上。 

       (2)操行成績甲等（八十分以上）。 

       (3)體育成績七十五分以上（免修體育者不在此限）。 

       (4)獎金錄取名額固定,如超過規定名額時改發獎狀以資鼓勵。 

       (5)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  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（自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卅一日止）    住  址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卅一日止）    電  話： 

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109         年         3         月           25        日 

 


